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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8 

深圳瑞和建筑装饰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被债权人申请重整及预重整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2025年 2月 17日，深圳瑞和建筑装饰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瑞和股份”）收到债权人深圳市环亚石材供应链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申请

人”）发来的《重整及预重整申请通知书》，申请人以公司不能清偿到期债务且

明显缺乏清偿能力，但具有重整价值为由，于 2025年 2月 17日向深圳市中级人

民法院（以下简称“深圳中院”）申请对公司进行重整，并申请启动预重整程序。

公司尚未收到法院对申请人申请公司重整及预重整的受理文件，申请人的重整及

预重整申请能否被法院裁定受理，以及具体时间尚存在不确定性。 

2、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24年修订）相关规定，如果

法院裁定受理申请人提出的重整申请，则深圳证券交易所将对公司股票交易实施

退市风险警示；如果公司因重整失败而被宣告破产，则公司股票将面临被终止上

市的风险。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3、如果法院裁定受理对公司的重整申请且公司顺利实施重整并执行完毕重

整计划，将最大程度改善公司资产负债结构，提高公司经营能力，推动公司早日

回归健康、可持续发展轨道。 

一、申请人申请重整及预重整情况概述 

2025 年 2 月 17 日，瑞和股份收到申请人发来的《重整及预重整申请通知

书》，申请人以公司不能清偿到期债务且明显缺乏清偿能力，但具有重整价值为

由，于 2025年 2月 17 日向深圳中院申请对公司进行重整，并申请启动预重整程

序。 



 

（一）申请人基本情况 

申请人：深圳市环亚石材供应链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周俊彬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300MA5F6EA98M 

住所：深圳市南山区招商街道海月路海月花园 24栋 B-2-20 

经营范围：供应链管理;装修设计;石材雕刻,石雕工程建筑的安装设计;石制

品、建筑用石、石雕工艺品、矿产品开发;建筑材料、装饰材料的销售;石材各种

荒料的销售,国内贸易,经营进出口业务(法律、行政法规、国务院决定禁止的项

目除外,限制的项目须取得许可后方可经营)石制品、建筑用石、石雕工艺品、研

产品开发、加工及安装;高档环保型装饰装修用石板材、异型材的生产、加工。 

（二）申请人对公司的债权情况 

申请人因与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于 2023年 6月向深圳市罗湖区人民法院（以

下简称“罗湖法院”）提起诉讼，请求判令公司支付货款、质保金及利息合计

3876879.67 元。诉讼中双方达成调解协议，由公司向申请人分期支付货款及质

保金合计 3701673.45 元，罗湖法院据此作出（2023）粤 0303 民初 14348 号

《民事调解书》，调解书生效后，公司未完全履行前述《民事调解书》，申请人

即向罗湖法院申请强制执行，因公司没有可供执行的财产，罗湖法院裁定终结本

次执行。截至目前，公司尚欠申请人本金 2165246.24 元及相关利息未付。 

（三）申请人与公司的关联关系 

申请人与公司及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不

存在关联关系、一致行动关系。 

二、上市公司的基本情况 

受公司第一大客户债务危机影响，公司应收账款周转缓慢，流动性压力加剧，

制约了公司日常经营和业务拓展。在部分资产出现减值，部分项目合同无法正常

履行的同时，相关固定运营成本仍正常发生，导致公司业绩出现较大亏损。 

公司最近一年及一期的主要财务数据如下：                单位：元 

资产项目 2023年 12月 31日 2024年 9月 30日 



 

总资产 4,067,725,163.63 3,700,916,857.54 

总负债 3,557,600,141.90 3,374,796,475.28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236,341,485.04 123,036,199.40 

利润表项目 2023年度 2024年 1-9月 

营业收入 1,551,943,228.60 588,219,783.20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372,593,261.90 -108,338,015.87 

注：1、2023 年年度数据经审计，2024年第三季度数据未经审计。 

    2、2024年年度业绩数据请参阅公司于 2025年 1月 25日披露的《2024

年度业绩预告》，公告编号：2025-002 

公司于 2024 年 4 月 30日、2024 年 10 月 31 日披露了《2023 年年度报告》

和 《 2024 年 第 三 季 度 报 告 》 ， 具 体 情 况 可 登 陆 巨 潮 资 讯 网

（http://www.cninfo.com.cn）进行查阅。 

三、公司被申请重整及预重整的影响 

根据相关规定，如深圳中院依法决定对公司进行预重整并指定临时管理人，

临时管理人及公司将在预重整期间开展债权人申报债权、资产评估等工作，并与

广大债权人等提前进行沟通和征询意见。深圳中院决定受理预重整申请，不代表

公司正式进入重整程序。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相关规定，若深圳中院受理申请人提出

的重整申请，公司将依法进入重整程序，法院将依法指定管理人，管理人或公司

依法在规定期限内制定重整计划草案并提交债权人会议审议表决。公司债权人根

据经法院裁定批准的重整计划获得清偿。如果公司或管理人未按期提出重整计划

草案，或重整计划草案不能获得法院裁定批准，或公司不能执行或者不执行重整

计划的，法院将裁定终止公司的重整程序，并宣告公司破产。 

四、公司董事会对被申请重整的意见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的相关规定，在债务人不能清偿到期债

务且明显缺乏清偿能力，但具有重整价值时，债权人有权依法向法院提出对债务

人进行重整的申请。重整程序不同于破产清算程序，重整程序是以挽救债务人企



 

业，保留债务人法人主体资格和恢复持续盈利能力为目标，通过对其资产负债进

行重新调整、经营管理进行重新安排，使企业摆脱财务困境，获得重生的司法程

序。 

在法院审查重整申请期间，公司将依法配合法院对公司的重整可行性进行研

究和论证。若法院裁定公司进入重整，公司将依法主动配合法院及管理人的重整

工作，依法履行债务人的法定义务，在平等保护各方合法权益的前提下，积极与

各方共同论证解决债务问题和未来经营发展问题的方案，争取早日形成重整计划

草案并提交债权人会议审议及法院批准。公司将力争通过重整计划的执行，最大

程度改善公司资产负债结构，提高公司经营能力，推动公司早日回归健康、可持

续发展轨道。 

无论公司未来是否进入重整程序，公司都将在现有基础上积极做好经营管理

工作。 

五、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未来六个月的

减持计划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未收到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控股股东、实

际控制人在未来 6个月内的减持公司股份的计划。公司控股股东李介平先生及其

一致行动人深圳市瑞展实业发展有限公司持有公司的股份存在质押、司法冻结情

形，若实际控制人未能采取有效措施，该等股份存在后续被司法处置的风险，则

可能会发生被动减持的情形。 

六、风险提示 

1、公司是否进入预重整和重整程序尚存在重大不确定性 

虽然目前债权人提交了对公司的预重整及重整申请，但该申请能否被法院受

理，后续公司是否进入预重整及重整程序尚存在重大不确定性。目前，公司尚未

收到法院的通知。如果法院正式受理申请人对公司的重整申请，公司将依法配合

法院及管理人开展相关重整工作。 

2、公司股票交易存在被实施退市风险警示的风险 

如果法院裁定受理申请人提出的重整申请，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



 

规则》（2024年修订）相关规定，深圳证券交易所将对公司股票交易实施退市风

险警示。 

3、公司股票存在终止上市的风险 

如果法院正式受理申请人对公司的重整申请且重整顺利实施完毕，将有利于

改善公司的资产负债结构，推动公司回归可持续发展轨道；但是，即使法院正式

受理重整申请，后续仍然存在因重整失败而被宣告破产并被实施破产清算的风险。

如果公司因重整失败而被宣告破产，则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2024 年修订）相关规定，公司股票将面临被终止上市的风险。 

鉴于上述事项存在不确定性，公司将密切关注相关事项的进展情况，严格按

照《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和《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

第 14 号——破产重整等事项》等有关法律法规及规章制度进行披露。公司指定

信息披露媒体为《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和巨

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有关公司的信息均以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信

息为准。 

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七、备查文件 

《重整及预重整申请通知书》 

 

特此公告。 

 

深圳瑞和建筑装饰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五年二月十七日 

 


